2022年秀屿区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情况
为贯彻落实《中央八项规定》、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

浪费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根据《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办公

室关于加强“三公”经费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莆秀政办〔2014〕

91 号）、《莆田市秀屿区财政局关于编制区级部门2021-2023

年支出规划和2021 年部门预算的通知》（莆秀财预〔2020〕

71 号）文件精神，2022 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“三

公”经费预算数为676.81 万元，比上年预算数减少46.82

万元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0 万元，与上年预算数相

比下降100%；公务接待费282.01 万元，与上年预算数相比

下降14.23%；公务用车购置经费0 万元，与上年预算数相比

下降100%；公务用车运行经费394.8 万元，与上年预算数相

比增长12.14%。“三公”经费预算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减少公

务接待费。
